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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109年度第四屆特殊教育創新經營與優良人員

表揚實施計畫 

一、緣起 

融合教育已為目前特殊教育的主流，然而融合教育有效之實施，除了行政

相關配套措施之外，還需透過特教班教師、普通班教師、家長、學校行政團隊的

共同合作及社會資源的整合才能促成。為期鼓勵學校團隊、教育相關人員、民間

團體戮力推動融合教育、促進自我專業成長及發展永續班級經營的創新表現，讓

特殊教育更富創意及多元內涵。另外，透過獲獎人員、學校或民間團體的經驗分

享，傳承並促進優質教學、班級經營及融合教育及團隊合作的發展，以提升特殊

教育整體服務品質，嘉惠全體特殊教育學生，因而訂定此計畫。 

二、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第 42條。 

    (二)教育部 106年 12月 27日臺教人(四)字第 1060190457E號函「公立學校

教師獎金發給辦法」辦理。 

三、目標 

（一）表彰學校推動融合教育的創新措施，以提供推動融合教育的具體實務。 

（二）鼓勵具有創意思維且持續致力於創新教學、班級經營的優良教師，以提高

教學品質及服務士氣。 

（三）發掘致力於特殊教育永續經營之個人或團體，以建立教育優良典範。 

（四）表揚從事特殊教育具有卓越績效之個人或團隊，以達見賢思齊之效。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彰化縣政府、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二）主辦單位：彰化縣彰化市泰和國民小學、彰化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協辦單位：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彰化分台） 

五、參加對象 

   本縣各級學校（含縣立高中、國中、國小、幼兒園）之特教教師（含代理）、

普通班教師（含代理）、教師助理員、相關專業及服務人員(專業人員、教師助理

員、學生助理員及司機)及團體。榮獲「彰化縣 107年度特殊教育創新經營與優

良人員大獎」各項金質獎之得主，不得再報名相同得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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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審小組 

（一）評審小組由本府遴聘專家學者、教育行政人員、教師、家長團體等代表組

成。 

（二）評審小組委員迴避之義務，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評比重點 

（一）初審：1.由承辦單位就薦送組別之佐證資料進行審查。 

2.本項活動各組評比重點如下： 

組別 對象 評比重點 備註 

1.融合教育推動獎 學校 

建置全校性特教學生支持系統內容

可包括：(諮詢、特殊教育課程實施

與調整、特教學生在普通班的學習環

境調整、特教教師與普通班教師互動

交流情形、辦理特教宣導、創新與特

色)、其他具體績優事蹟 

填寫 

附件一 

 

2.班級經營創新優

良獎 

(1)集中式 

(2)分散式資優類 

(3)分散式身障類 

(4)巡迴式 

各類 

特教班 

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師生互動、親

師溝通、學習氣氛營造、社會資源整

合、融合促進、正向行為支持、環境

規劃與布置、其他具體績優事蹟 
填寫 

附件一 

3.普通班教師輔導

特教學生優良獎 

 

普通班 

教師 

調整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環

境規劃、合作教學、同儕輔導、學習

輔導、生活輔導、親師溝通、輔導特

教生年資及經驗、其他具體績優事蹟 

填寫 

附件二 

4.學前階段教師輔

導特教學生優良

獎 

 

普通班教

師 

環境規劃、合作教學、同儕輔導、學

習輔導、生活輔導、親師溝通、輔導

特教生經驗、其他具體優良事蹟 

填寫 

附件二 

5.特殊教育優良 特教教師 創新教學、教學媒體製作、行動研 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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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獎 究、教學評量、教學績效、專業成長、

特教年資、教材教法、其他具體優良

事蹟 

附件二 

6.特殊教育相關服

務優良人員獎 

相關專業

及服務人

員(專業人

員、教師助理

員、學生助理

員及司機) 

協助輔導特教生在學習、生活、轉銜

之適應具優良事蹟 
填寫 

附件二 

7.特殊教育行政優 

良人員獎 

行政人員

（含調府或

支援教師） 

推動特教行政業務之年資、特殊優良

表現、其他具體優良事蹟 
填寫 

附件二 

8.特殊教育傑出 

  貢獻獎 

個人或團

體 

對於本縣特殊教育具有優良事蹟 本項由學

校、團體

或評審委

員推薦並

填寫附件

三 

（二）複審： 

進入複審前三名之人員或團體由評審小組到校實地訪視，並邀請學校行政人

員、教師、學生或家長進行訪談。 

八、辦理期程 

項

次 
活動內容 時間 

備註 

一 公布實施計畫 109年 2月  

二 
各校及教師、行政人員報名送

件 
109年 3月 23日至 3月 31日 

 

三 初審 109年 4月  

四 初審成績公布 109年 4月底前  

五 複審（現場觀察及訪談） 109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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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布得獎名單 109年 6月 

於本府教

育處雲端

網頁公告 

七 頒獎典禮 （配合特殊教育表揚大會）  

八 

辦理「109年度第四屆表揚特

殊教育創新經營與優良人員」

經驗分享 

109年 10月 

 

九、報名方式 

（一）本縣設有特教班（含集中式、分散式及巡迴式）之學校應至少薦送一組，

未設特教班之學校則鼓勵踴躍報名參加。 

（二）薦送組別之各組均需繳交報名表一份（見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請

電腦打字列印並上網填寫報名資料，網址見各附件說明。）及佐證檔案

資料（資料夾不限）等兩項。 

（三）參賽者佐證資料提供文字及照片等兩項資料,如有影音資料更佳。 

（四）報名時間為 109 年 3月 23日至 3月 31日止，請將相關資料於截止日前

親送或郵寄（以郵戳為憑）至彰化縣特教資源中心 3樓（彰化市泰和路

二段 145巷 1 號）陳雅華老師收。 

十、經費：由本府特殊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一、獎勵 

（一）錄取名額及獎勵方式：  

組別 獎項 名額 獎勵方式 

1.融合教育推動獎 

2.班級經營創新優良獎 

(1)集中式 

(2)分散式資優類 

(3)分散式身障類 

(4)巡迴式 

3.普通班教師輔導特教學生優良獎 

4.學前階段教師輔導特教學生優良

獎 

金質獎 每組 1名 

頒發獎狀乙張，記功乙次 

獎金 8,000元 

銀質獎 每組 1名 

頒發獎狀乙張，嘉獎兩次 

獎金 5,000元 

銅質獎 每組 1名 

頒發獎狀乙張，嘉獎乙次 

獎金 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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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殊教育優良教師獎 

6.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優良人員獎 

7.特殊教育行政優良人員獎 

入圍獎 若干 
頒發獎狀乙張 

獎金 1,000元， 

8.特殊教育傑出貢獻獎  1名 頒發獎狀乙張 

(二)榮獲「融合教育推動獎」之獎項，敘獎人數以 5人為原則。榮獲「班級經營

創新獎」之獎項，依照實際特教班別之編制特教教師人數敘獎，其餘組別均

採個人敘獎。 

(三)參賽團體、教師或人員未達獎勵標準得以從缺方式處理，獎勵標準由評審小

組另定之。 

(四)辦理本計畫有功人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敘獎。 

(五)榮獲「特殊教育優良教師獎」、「特殊教育行政優良人員獎」、「特殊教育相關

服務優良人員獎」之個人得獎者得擇優薦送教育部表揚優良特殊教育人員活

動。 

十二、成果分享 

 (一)辦理「109年度表揚特殊教育創新經營與優良人員」金質獎得獎者經驗分

享研習。 

（二）安排接受國立教育廣播電台專訪，時間另行公告。 

十三、聯絡方式 

 （一）聯絡人：特教資源中心 陳雅華老師 

 （二）電話：04-7273173#314    

十四、本項活動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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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彰化縣 109 年度第四屆特殊教育創新經營與優良人員表揚 

團體組報名表(請電腦打字列印報名表並上網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3DV66jVcA6yt4M2z8 )  

學校名稱： 

薦送類別 

□融合教育推動獎 

□班級經營創新優良獎 

（□集中式 □分散式資優類 □分散式身障類 □巡迴式） 

參加團隊成員基本資料 

 教師姓名 職稱 負責項目 

1    

2    

3    

4    

5    

聯絡人 聯絡人手機 聯絡人學校電話及分機 聯絡人 E-mail 

    

團體簡介 

 

 

 

經營理念 

 

 

 

 具體優良事蹟 

 

 

 

輔導主任：                   人事：                 校長：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https://forms.gle/3DV66jVcA6yt4M2z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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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彰化縣 109 年度第四屆特殊教育創新經營與優良人員表揚 

個人組報名表(請電腦打字列印報名表並上網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Dar6t7DviKMNbARQ9    

學校名稱： 

兩吋 

半身相片 

 

薦 
送 
類 
別 

□普通班教師輔導特教學生優良獎 
□學前階段教師輔導特教學生優良獎 
□特殊教育優良教師獎 
□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優良人員獎 
□特殊教育行政優良人員獎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通訊地址  

電 話 
學校/單位： 宅： 

手機： 傳真： 

E-MAIL  

服務學校  服務年資 

□特教班（  ）年 
□行政（  ）年 
□輔導特教生（ ）年 
(計至 109年 3月 31 日止) 

服務特殊 

教育時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109 年 3月 31 日止（表揚當年） 

共計   年   月 

個人簡介 

 

 

 

 

 

 

具體優良事蹟(條列) 佐證資料 

 
 
 
 

 
 
 
 

 
 
 

輔導主任：                   人事：                 校長：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https://forms.gle/Dar6t7DviKMNbAR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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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彰化縣 109 年度第四屆特殊教育創新經營與優良人員表揚 

特殊教育傑出貢獻獎報名表(請電腦打字列印報名表並上網填寫資料) 

https://forms.gle/iEES8rn3NbMCJoCe8     

推薦類別 
□個人 

□團體 

姓名/團體名稱 聯絡人 職稱 聯絡方式 住址 

   

個人： 

學校/單位： 

E-mail： 

 

個人或團體簡介 

 

 

 

 

 

 

 

具體優良事蹟 

 

 

 

 

 

 

 

 

填寫人：                       推薦人/單位：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https://forms.gle/iEES8rn3NbMCJoCe8

